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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保荐人”）作为广东领

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益智造”、“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领益智造 2026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

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基本情况 

（一）目的及金额 

根据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含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2026 年经

营发展需要及资金需求计划，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二）授信银行 

本次申请授信的银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

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花旗银行、东

方汇理银行、星展银行、华侨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等。 

（三）授信品种 

综合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

远期外汇等本外币信用品种。 

（四）授信期限 

本次审议授信额度包括新增授信及原有授信的展期或者续约，也包含已签订

尚在合同有效期内的授信期超过 12 个月的长期授信。授信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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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次年股东会审议有关授信额度事项时为止，授信期限内，

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二、其他说明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

具体融资金额、期限、业务品种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结果及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办理上述授信额度

申请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三、相关审议程序及结论性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6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含新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根据 2026 年经营发展需要及资金需求计划向银

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二）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6 年度申请

综合授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同意该议案。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 2026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是综合考虑了 2026 年经营发展需要及资金需求计划，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领益智造 2026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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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贵阳  李慧琪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